附件2

第三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八项
整改任务完成情况表

	整改任务
	采砂疏浚违法问题突出。射洪市有关部门审核把关不严不实，甚至为违法行为“背书”。射洪市海事局在飞拓公司未提供河道疏浚资质、水上水下作业方案的情况下，违规批准其在四川射洪涪江湿地自然保护区一般控制区内作业；射洪市水利局不具备
涪江干流管理权限，仍越权批准涉河活动。

	整改实施主体
	射洪市党委和政府、船山区党委和政府、蓬溪县党 
委和政府、大英县党委和政府、遂宁经开区党工委和管委会、市河东新区党工委和管委会

	整改目标
	严格落实涉河活动审批要求

	整改时限
	2024年10月

	整改措施
	１.2024年3月已暂停审批包括飞拓公司在内的涉河涉砂事项申请，待相关审批制度建立健全后再依法依规开展审批。
２.2024年5月射洪市交通运输局、射洪市水利局已召开党组会，深刻剖析原因。射洪市县级分管负责同志已约谈相关单位班子成员及经办人员。
３.2024年6月已建立健全审批制度，射洪市交通运输局已印发《关于进一步规范涉河涉砂等事项审批的通知》，射洪市水利局已印发《涉河涉砂审批程序的通知》，依法依规审批涉河活动。
４.2024年10月底前，完成全市采砂疏浚违法问题排查整治工作，建立问题清单，有序推进整改。

	整改主要工作
及成效
	1.2024年3月，射洪市交运局、射洪市水利局已暂停市农投公司、市欣城公司两家国有平台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涉河涉砂活动审批。
2.2024年5月，射洪市交通运输局、射洪市水利局已召开党组会，深刻剖析原因。射洪市县级分管负责同志针对省督反馈问题，对市交通运输局、市水利局和市农投公司班子成员及经办人进行了集体约谈。
3.2024年6月，射洪市交通运输局航务管理所已印发《关于进一步规范涉河、涉砂等事项审批的通知》（射航务〔2024〕4号），射洪市水利局已印发《关于印发涉河涉砂审批程序的通知》（射水发〔2024〕59号），严格规范对涉河涉砂活动进行审批。
[bookmark: _GoBack]4.2024年10月已完成全市采砂疏浚违法问题排查整治工作。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市直园区有针对性的开展河道日常巡查170余人次，累计巡查河道长度500余公里，未发现规划可采期、可采区外违规采砂问题。




